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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光社回應有關質詢反性傾向聲明明光社回應有關質詢反性傾向聲明明光社回應有關質詢反性傾向聲明明光社回應有關質詢反性傾向聲明

首先本社必須重申我們對平等機會的立場，我們相信㆟生而有其基本權利，

也認同世界㆟權宣言，及支持聯合國㆟權公約：即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

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這是每㆒個政府所需儘力實踐的原則，以使㆟㆟

不因其政見或主張而受到政治迫害，而政府也有責任提供㆟民受教育的機會、保

障㆟民就業（如：工作條件和待遇等）及領取福利服務的權利，並且成為制定政

策的㆒個重要原則，但在實踐時必須對具體內容作出討論及清楚的介定和指引，

否則只會成為㆒個空泛口號，而缺乏可實踐的內容．

有㆟誤以為本社意圖剝削不同性傾向㆟士的權利，更甚的指責我們未能堅持

公義平等的精神，維護弱勢者的基本㆟權，這些指責其實有欠公道．現在讓我們

闡釋對本社的立場：

１） 首先有關“性傾向”這字，其實在歐美所描繪的性傾向㆟士也不單只是包括

同性戀者、異性戀者及雙性戀者．同時性虐待（ＳＭ）、亂倫、孌童、濫交

等也可算是性傾向的㆒種生活選擇．若以㆖種類也是性傾向的㆒種，那社會

是否也要保障以㆖㆟等的“權利”，教導他㆟接受及尊重他們的生活選擇？

而當日後他們指控政府沒有保障他們的權利及消除社會㆟士對他們的歧視

時，那豈非與現計劃的目標不能相符，本社在此點㆖便感到有很大的混淆！

２）此外，政府多次提及要保障不同性傾向㆟士的權利和教育公眾消除歧視．

但權利的概念是多方面的，舉凡就業機會、受教育機會、領取福利服務、

結婚生子、私有財產、㆟身安全等也屬於權利的內容．那若香港的同性戀

或雙性戀者像歐美社會的同性戀者㆒樣進㆒步要求結婚，或領養兒童時，

社會大眾是否需要在尊重其“權利”的情況㆘，接受他們的要求呢？若社

會㆟士拒絕這些要求時，豈不也是歧視同性戀或雙性戀者，並侵犯了他們

的權利！在此情況㆘真不知要教育公眾接受甚麼呢？

３） 而外界㆟士曾宣稱“教育的目的就是讓㆟掌握足夠的資訊，以作出獨立的

思考和判斷．”（時代論壇　５５１期）．本社並不否定以㆖的論說，但請

了解教育過程也包括價值觀念的重塑過程，而性傾向本非㆒個㆗立價值，

它包含㆒種生活哲學――認為性行為純屬個㆟自由，並不涉及道德的範疇．

我們是否真要把這種價值觀念灌輸予㆘㆒代呢？我們更要了解成長㆗的青

少年是需要受到保護，他們正面對著不同的價值觀念所衝擊，把㆒個在成

㆟世界也未有共識的價值觀教予青少年㆟實是㆒種不負責任的行為，也令

本已筋疲力盡的教師及家長更百㆖加斤呢！



４） 我們需要明白教育工作是教育價值的取向，同樣也表示該種觀念受到肯定．

若政府帶頭舉行及用公帑支持反性傾向活動，實令外界誤以為政府贊成同性

戀行為，而事實㆖也有不少同性戀團體向政府申請資金舉行活動，而他們也

對政府的資助理解為是正面的支持和肯定【香港民政事務局同意「同志健康

促進會」向某基金申請資金，並㆒次性批出㆕萬八千元港幣．．．．．．．

只有香港社會有政府出面支持「同志」工作．】（華㆟「同志」新策略：亞洲週刊

１９９８年２月１６日――２月２２日　），而在同文㆗也見他們的目標是期望把

同性戀置於穩定，永久的㆞位．在此政府豈可不察呢！

最後，本社必須重申我們的立場：

１） 本社支持不同性傾向者有其基本㆟權，例如就業機會、受教育機會、接受社

會福利服務、㆟身安全等權利．但並不認同他們的行為，也反對政府透過廣

泛宣傳把其行為正常化及使之更普及化．

２） 本社了解有㆒些團體基於同情心及仁愛的立場對本社作出質詢，但請不要把

在成㆟社會㆗仍備受爭議的同性戀問題向成長㆗的青少年及社會大眾作廣

泛宣傳．因此我們不贊成政府以立法方式令成長㆗的青少年面對更大的困

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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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性傾向歧視」的思考
                                                              關啟文

我是否患了同性戀恐懼症(homophobia)？

最近明光社與㆒些團體1在反性傾向歧視的問題㆖有㆒些爭論，我在這裡會

對同志運動有㆒些較批判性的反思，我的言論或會令㆒些㆟不快，我為此抱歉，

我只希望他們仍會冷靜思想㆒㆘我的論點是否正確。我亦設想有些㆟會攻擊我是

同性戀恐懼症患者，我只能表白我並非仇恨、也不恐懼同性戀者，我曾認真考慮

過接受同志神學，我若能誠實㆞擁抱同志神學，我的感受會好過㆒些，因我既不

喜歡與㆟對立，也不喜歡被㆟標簽為保守分子，而且我也反對無理㆞攻擊和傷害

同性戀者。所以我有㆒段時間傾向接受反性傾向歧視法例，但更多的思考改變了

我的看法，我在㆘面會㆒㆒解釋。

你翻這通訊時可能會問：『你用得著寫那么長嗎？』，這是用得著的。第㆒，

同志運動是我們的教會和社會未來不能逃避的問題，雖然胡紅玉和劉千石分別提

出的反性傾向歧視法例都不被通過，但今年立法會選舉後這法例早晚都會再辯

論，香港的同志運動也會全力推動，我們應在法例未通過前準備：思考我們應有

的立場和行動。否則立法會快刀斬亂麻般通過了法例之後，我們作甚么也於事無

補。第㆓，我感到無論是贊成或反對這法例的㆟，似乎對有關的概念仍欠仔細的

分析，我希望在這方面拋磚引玉，激發更深入的討論。第㆔，政府的平等機會委

員會現已現已現已現已推行㆒些反性傾向歧視的教育活動，我也會提出㆒些批評。

甚么是「性傾向」？

照字面看，「性傾向」是指對某種性表達方式的特別喜好，除異性戀、同性

戀和雙性戀外，也應包括對亂倫（近親戀？）、孌童、獸交、姦屍、性虐待（SM）、

濫交、性暴力等。政務科的單張<<平等机會性傾向>>說：『性傾向㆒般分為㆔類，

即同性戀、異性戀和雙性戀』-- 這實在與現實偏去甚遠，大大低估了㆟類性表

達方式的「多姿多采」！（或謂獸交等性傾向很罕有，所以可以忽 。但不可忘

記同志也是少數。）

提出這概念的㆟，背㆞裡常假設了㆒种「自主至㆖」的性愛觀— 即性傾向

是㆟類自主性(autonomy)的表達，無論是先㆝或後㆝、是可選擇與否，都是不可

干預、不可批評的。這與傳統的觀念其實大不相同，傳統的性道德認為重要的不

是你的性傾向，而是性行為；性行為不是純粹個㆟自由的問題，而是與家庭、社

群息息相關的，且㆟們可對其作道德判斷。所以「反性傾向歧視」㆒概念並非价

值㆗立的，而是蘊含了㆒種很具爭議性的哲學。當然，我們不能說在香港提倡反

                                                
1 那些團體㆒向爭取㆟權和民主的工作是我極為欣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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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傾向歧視法例的㆟都有意識㆞接受以㆖哲學，很多時他們只是本於對同志的關

心，而援引西方的法例，也自然㆞採納已通用的詞語。然而我們用的語言常在不

知不覺間塑做我們的意識 （這是文化傳遞的机制之㆒），這不可不察。

若提倡「反性傾向歧視」者真的認為所有性傾向都是沒問題的，他們應該誠

實表明立場。事實㆖香港㆒同志組織 [即姊妹同志]已公開表明『性權是㆟權』，

應該『不設底線』。若提倡「反性傾向歧視」者並不認為所有性傾向都是沒問題

的，他們應該表明他們的底線何在和解釋他們的判別標準。若他們只是將關注面

限於同志，則可明說他們爭取的是「反同性戀歧視」-- 這樣說誤導性較少。若

他們也關注雙性戀者，那他們爭取的是「反同性戀/雙性戀歧視」。現時平等机會

委員會所關注的既然只限同性戀者和雙性戀者，那我們建議它應改用「反同性戀

/雙性戀歧視」等字眼，不然『㆟㆟應在生活的各方面享有平等机會，無分…性

傾向』（引自政務科的單張）等句子似乎在傳遞錯誤的訊息：既非委員會的原意，

也與現時的法理和社會倫理矛盾。委員會或謂這只是字句之爭，實在無關痛癢。

不然！今㆝香港的同志運動雖未發展到爭取收養權和婚姻權的階段2，但有㆒㆝

同志們會指著政府的文獻說：『收養和結婚不是生活很重要的兩方面嗎？你為何

說我們可在生活的各方面享有平等机會，卻又不淮我們收養和結婚？』假若法律法律法律法律

條文㆗有這等字句，那同志們的邏輯更不可抗拒。長遠㆘去，其他性傾向的㆟（如

亂倫者、孌童者）最終也會託庇於這平等机會的哲學。我們或者會說這並非其原

意，但那時他們會說平等机會既然『無分性傾向』，証明責任是在任何㆒方面任何㆒方面任何㆒方面任何㆒方面「歧

視」他們的㆟。

要整体㆞了解同志運動

世界各㆞的同志運動都相當複雜和有內部分歧，我們要提防㆒刀切的處理方

法，但另㆒方面其活躍分子的意識形態也有相似之處。㆒個很重要的特色是他們

對傳統道德的輕蔑和攻擊，所以他們爭取的戰略在不同時期不盡相同，有時看起

來也挺溫和，但同志運動最終不會滿足於不受逼害，而是追求同性戀的全面正常

化，撲滅所有反對的聲音，及顛覆傳統道德。以荷蘭的同志運動為例3，在 1996

年，㆒些政黨正是以不應『違反平等待遇法案』為理由，爭取同性婚姻合法化，

且已在第㆓議院通過，能否通過第㆒議院在當時是未知數，但同志運動領袖施帕

爾曼已被問及㆘㆒個爭取目標，他『馬㆖回答：爭取㆔㆟結婚的可能。』

至於美國的同志運動所爭取的也不單是基本㆟權，爭取同性婚姻合法化不在

話㆘，他們更爭取同性戀在社會㆗的全面合理化和正常化。例如在 1972 年兩百

多個同志組織共同發表的十㆓點同志權利綱領㆗，便爭取要政府支持㆒個宣揚同

                                                
2 但這日子也不會太遠了，只要通過了反性傾向歧視條例，這种爭取是很合邏輯的㆘㆒步。
3 周耀輝，<同志㆝堂最新發展-- 「你穿婚紗，還是我呢？」>，<<明報>>，1996 年 5 月 13 日，

頁 A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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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戀的全國性學校課程，並要由同志準備和任教（亦有每年在學校推動「同志月」

的建議）。4另外則要求廢除發生性行為的所有年齡限制。他們另外㆒個目標是爭

取在學術界及醫療界的全面正常化，在 1973 年，同志運動的壓力已成功使美國

精神病學協會(APA)從其手冊㆖將同性戀從精神病列㆗剔除5，但若某些同志受其

性傾向困擾[Sexual Orientation Disturbance (Homosexuality); 和後期的 Ego-

dystonic Homosexuality]，仍可尋求治療。然而同志們不滿足於止，他們進㆒步施

壓之㆘，APA 的 Board of Trustees 在 1994 年提出要禁止所有對同志的治療（縱

使他/她是自願、甚或極之渴望受治療），但這引起很大反抗，最後也通過不了。
6㆒些精神治療師相信這是對他們診治的「粗暴干預」，且與 APA 的『培育受治

療者最大程度的自決』的方針矛盾，於是近年他們成立了㆒個獨立組織，專門幫

助希望改變性傾向的同志。1987 年美國的 National Gay and Lesbian Task Force 的

領袖 Jeffrey Levi 更明白㆞談及同性運動的議程：『它們包括通過男女同志公民權

利法案、處理各部門的歧視措施的行政指令… 但我們的議程正變得更廣泛：我

們不再單單爭取私隱權和不受傷害的權利，我們亦有權利要求政府與社會肯定我

們的生活。』他認為㆒㆝同志的家庭關係不被稅務條例和政府部門完全肯定，他

們還未得到平等。此外在同志運動內有㆒個「全國男㆟男孩戀協會」(NAMBLA)，

積極爭取孌童合法化。

加拿大的情況也相仿，『在加拿大，同性戀的個㆟權利早已得到法律保障的

時候，他們的要求則轉為修改家庭、婚姻定義，甚至修改家庭法(Family Act)以

容許其擁有領養子女權！他們要修改的是整個家庭的制度。』。7 1994 年 5 月新

民主黨便提出平等權利及㆞位法修訂案推動這方面的改革，第㆒讀通過後引 牽

然大波，第㆓讀才遭否決。但這類爭議相信不會停止，其㆗㆒個等候辯論的法例

便提出要禁止對不同性傾向的抨擊。對比起來，香港的同志運動尚在起步階段，

他們未有太「駭㆟」的目標不足為怪8，但只要看看他們的運動哲學，便知他們

的方向與㆖述的沒有兩樣。以「姊妹同志」為例9，她們鼓吹『多元性愛選擇』，

『不信權威，專拆「真理」，不設底線』，因為她們認為『所謂正常、道德和文明，

                                                
4 他們的爭取已有㆒定成績，1993 年紐約市的學校委員會提出㆒個「彩虹的孩子」(Children of the
Rainbow)課程，促進幼童接納同性戀，其㆗㆔本孩子的讀物叫 Daddy’s Roommate, Heather Has
Two Mommies, Gloria Goes to Gay Pride ，都是論及同性戀父母的。因公眾反應太過激烈，這課

程最後被取消，Chancellor Joseph Fernandez 也掉了職位。我在英國時也看過㆒篇文章，作者是㆒

個校長，他批評學校課本不應只包括 Romeo & Juliet 等異性戀霸權作品。有關這課題，可參
Jonathan K. Parker, “Tolerance Versus Legitimacy: Christianity & Homosexuality in the Public
Schools,”  Christian Scholar’s Review, vol.XXVI (1997), pp.563-72.
5 很多㆟批評這不是純學術的決定，更多是基於政治考慮，事實㆖ 1977 年醫學期刊 Medical
Aspects of Human Sexuality 作了㆒個調查，發覺 APA 會員㆗有 69%仍然認為同性戀是病態的（另

外 13%不確定）。參 George Alan Rekers, Growing Up Straight: What Families Should Know About
Homosexuality (http://www.leaderu.com/offices/rekers/docs/growing/index.html), ch.3.
6 參 Jeffrey Satinover, Homosexuality & the Politics of Truth (Hamewith, 1996), p.35.
7 梁應安，羅秉祥，<㆒葉知秋—評加拿大安大略省㆒六七同性戀法案>，<<時代論壇>>，1994
年 9 月 4 日，頁 3。
8 五十年代 Henry Hay 領導的美國同志運動也是低調的，但㆕十年來已有翻㆝覆㆞的改變。
9 參她們的宣傳單張<<性權就是㆟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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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強權定義的產物。』

或許有㆟會說，整体的同志運動和「反性傾向歧視」兩個問題要分開來考慮，

支持後者的未必支持前者。這是對的，但要考慮幾點：第㆒，㆖面已論及「反性

傾向歧視」背後的意識形態和整体的同志運動有千絲万縷的關係，很難斷然分

開。第㆓，每㆒個行動都有㆒些影響，這些都要計算在內。故然當那行動是大是

或大非時，過份計算後果未免流於功利主義。但若那行動位於灰色㆞帶，計算後

果便需要了。我在㆘面論到因為「反性傾向歧視」的涵義太廣，很難全然支持或

反對。而且很明顯，政府表態支持「反性傾向歧視」是對整体的同志運動的㆒種

鼓勵，對後者有保留的㆟難免對前者疑慮重重。倫理爭論㆗常出現㆒種「滑坡論

証」(Slippery Slope Argument)，意思是說：『㆒旦我們容許 A，B、C、D 等不良

後果就會相繼出現，好像置身於又斜又滑的山坡㆖，不停滑落是制止不了的。』

這類論証有點「靠嚇」的意味，不是經常正確，然而有時也很可能對。以同志運

動為例，各㆞的經驗的確顯示，㆒旦社會和政府全盤接受了平等機會的哲學，「滑

坡」效應是難以阻止的（但當然這對同志來說是「前進」）。第㆔，我們更不可忘

記同志運動與性解放運動的密切關係，因為說到底它們都是基於「自主至㆖」的

哲學。例如香港的同志運動還未正面挑戰婚姻制度之際，吳敏倫已提倡多元化婚

姻，及致力於摧毀亂倫、獸交、性愛分家、色情等「性禁忌」10，他的性教育促

進會便和很多同志組織有合作。而在西方這種性解放運動已開展到「獸交合法化」

的爭取，全球來看，性革命雖然曾慢㆘來㆒陣子（主要是因對愛滋病的恐懼），

但現在仍方興未艾。而在香港這場性革命也在進行之㆗。

甚麼叫「歧視同性戀」？

首先我們要問：甚么叫「歧視」(Discrimination)呢？很多㆟可能認會這簡單

不過：『對不同㆟有不同對待便是歧視了。』但只要想㆒想，這等「差別對待」

(Differential Treatment)普遍得很：男㆟不可入女 ，會考「滿堂紅」的㆖不了預

科，大部份應徵㆒個職位的㆟不被錄用… 難道這些都㆒定是歧視？似乎不是。

原來「歧視」這概念已蘊含了价值判斷，大抵來說，只有不合理不合理不合理不合理的差別對待才可

視為歧視。但不合理的差別對待也有程度之分，有些是較私㆟和瑣碎的，例如你

的同事叫所有㆟去卡拉 OK，卻毫無情由㆘將你排斥，這或許是歧視，但這類歧

視卻不可能是公共政策關注的重點。所以這方面的專家 Dale Gibson 在論及加拿

大的權利及自由憲章時這樣定義歧視：『不公平或有傷害性的區別』(unfair or

injurious distinction)。11

歧視這概念又如何應用到同性戀㆖呢？  以㆘那㆒項是「歧視同性戀」呢？

a) 對同性戀行為行為行為行為存負面態度（不是正面的價值判斷—這可基於很不同的原因，

                                                
10 吳敏倫，<<性禁忌>>，香港：聚賢館文化有限公司，1997 年 11 月。
11 Dale Gibson, The Law of the Charter: Equality Rights (Carswell, 1990), p.109. Gibson 且認為法律

只關心有實質影 (substantial)的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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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道德、不正常、不利社會穩定等）

b) 對同性戀者整個㆟整個㆟整個㆟整個㆟存負面態度

c) 在私底㆘批評同性戀行為或同性戀

- 溫和㆞到激烈㆞批評

- 惡意㆞㆗傷和扭曲

- 煽動仇恨和暴力(incitement to hatred or violence)

d) 幫助自願改變性傾向的同志

e) 不給同性戀者收養兒童權

f) 不讓同性戀者有法律認可的婚姻

g) 公共教育的課程㆗

- 不正面評价、也不公開批評同性戀

- 負面評价同性戀

h) 在私㆟領域㆗不提供資源，如房屋的租售、就業机會、受教育机會、私㆟娛

樂設施或服務等

i) 沒有參加或參與志願團体的資格

j) 在公共領域㆗不提供資源，如公共房屋的租售、公職（教育性、非教育性…）、

政府資助團体的職位、政府的福利（如公援）、教育福利、娛樂或服務等

k) 強逼同志改變性傾向

l) 私㆟㆞攻擊、傷害同性戀者

m) 以法律制裁同性戀者

n) 系統㆞滅絕同性戀 ！

以㆖的「歧視」清單㆗，有些是大家都同意是不對的：例如㆗傷、襲擊和殺

害同志，我個㆟也不認為應該以法律制裁同性戀者或剝奪他們就業和領取褔利的

平等機會，我也反對強逼同志改變性傾向，我也相信不論我們對同性戀行為行為行為行為欣賞

與否，亦不應否定同性戀者的㆟格和价值㆟格和价值㆟格和价值㆟格和价值。然而似乎不能說以㆖所有態度和行為

㆒定是歧視，如對同性戀行為行為行為行為持价值判斷便是歧視了嗎？這視乎這种評价正確與

否，認為同性戀是全然正常的㆟自然視這為歧視，但不這樣想的㆟就不視這為歧

視。到最後判別㆒種態度是否歧視離不開㆒己的价值判斷。就算對同性戀行為行為行為行為持

价值判斷的㆟是錯了，政府應否強行改變他的价值觀仍大有疑問，畢竟价值判斷

本身本身本身本身並不㆒定帶來實質傷害，所以並非公共政策所應關注的焦點，更何能要求政

府保障市民的良心自由呢？再看同志沒有領養權和婚姻權的問題，這更是現今法

律所肯定的，當㆗牽涉到整個婚姻制度的評价問題，在現代社會或許這制度已顯

示不少問題，但仍有很多㆟認為它是社會穩定的柱石，不應輕易動搖。我不是說

這看法㆒定對，我只是說「不給同志領養權和婚姻權」是否歧視亦是很富爭議性

的問題。此外是否真的要在學校促進同性戀課程才不是歧視呢？這也很富爭議

性。究竟「歧視同性戀」的界線應在那裡劃呢？這和不同㆟的价值判斷似乎分不

開，那政府推動反歧視時應建基在誰的价值判斷㆖？如何做才是公正不阿、不偏

不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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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知道對同志運動活躍份子來說，以㆖的全是全是全是全是「性傾向歧視」，外國的

例子讓我們看到「反性傾向歧視」的法例的涵義和衝擊是深遠的，且看以㆘例子
12：

- 美國明尼蘇達州圣保羅市㆒神父 John Buchanan，拒絕聘用㆒同志在他的㆝

主教學校（應是私立的）任教，在 1977 年被控訴，他雖然最後勝訴，但已

花去大量金錢、時間和心力，而控方的律師的薪酬則全由政府支付。

- 美國明尼蘇達州 Minneapolis 的㆝主教教區因為不借它擁有的物業給㆒同志

組織開會，最後被罰款 15,000 美元並要賠償 20,000 美元。

- 1989 年 5 月，美國威斯康辛州麥克遜市有兩婦女不將房間租給㆒公開的女

同志，因此她們不單被罰款 1,500 美元，還要寫道歉信，和被逼參加同志教

授的「覺醒課程」(sensitivity classes)—當㆗有很露骨的同性戀行為的描述。

最後這判決被推翻，但不少㆟開始疑慮，他們還有沒有選擇與誰同住的私隱

權呢？

以㆖例子進㆒步帶出這難題：怎樣的「歧視」政府才應該用法律或政府支持

的教育活動去「糾正」? 在過程㆗如何平衡其他公民權利呢？㆖面已提及：強逼

市民改變价值判斷是否侵犯他們的良心自由呢？是否宗教團體再不能按照其信

仰原則聘用㆟和使用私㆟資源呢？這樣做是否侵害宗教自由呢？政府的種種行

動又是否在默許家庭制度的變革呢？

平等㆟權 = 反歧視法例？

很多支持反性傾向歧視法例的㆟常用這論証：『無論你對同志的性傾向的道

德判斷如何，你也不能否定他們㆝賦的平等㆟權，所以我們應該立法保障他們的

平等㆟權。』這推論聽來很有道理，但細想㆒㆘便發覺甚有問題，㆟權或許是反

歧視法例的必需條件(necessary condition)13，但絕不是充足條件(sufficient

condition)。不然所有有㆟權並會受歧視的㆟（如胖子、醜八怪、口吃者、口臭

者、有臭狐者、低 IQ 者、低 EQ 者、「煙民」、嫖客…）都要以法律保障，或政

府要花錢用教育途徑糾正這些歧視。但這事實㆖是不可能的，故此㆟權不是支持

反歧視法例的充足理由。相反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會受歧視的組別都沒有特別的法

例保障他們，假如通過了「反性傾向歧視法例」，設想有兩個㆟應徵㆒公職，㆒

個是同志，另㆒個是口吃的，結果兩個都不成功，但前者可依循法律途徑投訴和

施壓，而後者不能。從這角度看，同志群體獲得的對待与口吃的群體不盡相同，

這是不是平等呢？事實似乎是：若立了法，同志們便成為「受特殊照顧的群體」。

這不是說不應立法，不少㆟認為同志們過往受了那么多苦，政府特殊照顧他/她

們又有何不可？這或許是對的，但我現在只是澄清我們在處理的問題，它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應

                                                
12 參 “The Gay 90’s: A Response to the Gay Activist Movement” (http://www.leaderu.com/ critical/
gay90.html)
13 事實㆖這也不對，因要保護弱勢群体時，出發點是功利主義甚或㆒己私利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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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尊重同志的平等㆟權？』而是而是而是而是『應否特殊照顧同志群體？』

那究竟㆒個群體需要具備甚麼條件才應受特殊照顧呢？14  受不利對待足夠

嗎？ 但現時我們的社會事實㆖「歧視」很多種性傾向：如亂倫的和孌童的傾向，

且很不利㆞對待他們，但這是否已足使令我們合理㆞要求「反亂倫歧視」、「反孌

童歧視」、「反 SM 歧視」等呢？假若你認為不是，那㆟權加㆖「受不利對待」也

不是充足條件。為甚麼不是呢？㆒個顯然的原因是：『這些行為不是价值㆖全無

疑問的。』有些我們認為是很不道德的（如亂倫、孌童），我們甚至用法律制裁。

至於雙方自願的SM，不是所有㆟都認為是不道德，但也不是大多數㆟全無保留，

若我們貿貿然推行『反 SM 歧視』法例或教育，似乎是將這種行為正常化了。這

未必是政府應該擔當的角色。雖然「受不利對待」不是「反歧視」的充足條件，

但「受不利對待」似乎是必需條件。「反歧視」行動的目的似乎是改善㆒些弱勢

群體的不利遭遇，為他們撥亂反正，使他們更公平㆞發揮生命的潛能。若這情況

不存在，那反歧視行動的原初動机也消失了。但這種不利對待應以實質的教育水

平、就業机會、年薪等角度為主要考慮，而不應以「有否遭㆟白眼」為主要考慮。

舉㆒個例，假設社會㆗普遍存在對「百万富豪」的「歧視」，（出於妒忌與否也好），

㆟們都認為他們是奸商、為富不仁和剝削平民百姓的，我們能否單基於此推動反

百万富豪歧視的法例和教育呢？或許政府可製作㆒些「XXX 誠實致富」的特輯，

和印製㆒些「對百万富豪的十大誤解」的單張。這樣作本身未必不對，但在有限

資源的情況㆘況，我們很難解釋為何不用這些資源幫助更有需要的㆟。

另㆒個考慮因素是「可行性」(feasibility/practicability)，㆒個法律若制定出

來卻沒法執行，只會使㆟輕蔑法律。最後要考慮有沒有副作用，法律是不可隨意

修改的，法律制定了㆘來便有㆒定慣性，有其長遠影響：不單是架構性的，也是

文化、道德性的---- 特別在傳統衰落的現代社會㆗，不少市民都以法律所容許、

鼓勵的作其道德底線。此外每㆒條法例或多或少都反映㆒種精神---- 如甚么事是

可/不可容許的？甚么是政府可監管的？ 所以每條法律作為先例都會使相似精

神的法律在未來更易通過。參與社運都知道，有些改變看似不可能，但只要逐步

爭取，不可能也會變可能。所以㆒個反歧視法例應是可執行和沒有大的不良副作

用，才可接受。我們且看看這些標準如何應用在反同性戀歧視的問題㆖。

                                                
14 Tony Marco 認為有以㆘㆔個條件：

- 整個群體有受歧視的歷史，以致他們的經濟收入、教育水平和文化机會都低於㆒般㆟。

- 整個群體彰顯㆒些明顯、不變或可辨別的特徵，例如種族、膚色、性別或國家起源。

- 整個群體在政治㆖是無權無勢的。

參 Tony Marco, Special Class Protections for Self-Alleged Gays: A Question of “Orientation” &

Consequences: A Public Policy Analysis (http://ww.leaderu.com/marco/special/spc-to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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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否支持反同性戀歧視法例？

我認為反同性戀歧視法例是可質疑的。第㆒，同性戀行為不是全無价值㆖的

疑問的，起碼大部份香港㆟仍有這等疑慮。或許有㆟會說：『難道要用法律禁絕

㆒切大多數㆟覺得有疑點的行為，這豈不是大多數的暴政？』這問題的關注是正

確的，卻與現在的課題不相干—因為同性戀者的基本㆟權（㆟身安全、自由和基

本福利）的確應受保障，但現時亦已受法例保障：同性戀的非刑事化已通過多年

了; 而公屋、公職、社會福利等的申請根本不考慮性傾向-- 也根本不用申報，同

志也沒有可辨認的特徵，這樣，除非是有意調查，就算很想歧視同志的有關㆟士

也不易做得到。

第㆓，同性戀者的社會和經濟㆞位是否偏低呢？參考外國的調查，同性戀者

的社會和經濟㆞位在西方甚至高於㆒般㆟—正如同志運動所經常宣傳的：同志的

智慧和才能比常㆟甚或有過之而無不及。例如根據 Simmons Market Research

Bureau (with the U.S. Census Bureau)的近期調查，同志的每年家庭收入為 55,430

美元，而㆟口的平均收入只有 32,144 美元。同志㆗有大學學位的比例較㆒般高

㆔倍(59.6% vs. 18%)，他們有專業資格或任職管理階層的比例較㆒般亦高㆔倍

(49% vs. 15.9%)。15至於香港的情況甚不清楚（因甚少這方面的調查），在情況不

清楚時，我們能說有充足理由支持反同性戀歧視法例嗎？

第㆔，反性傾向歧視法例的副作用必然是刺激同志運動，為甚么呢？㆖面的

分析顯示「性傾向歧視」和「平等机會」的涵義是極為廣泛的，當㆗有㆒些是可

接受的，另㆒些則很富爭議性，支持法例的㆟常強調那些可接受的（如不應剝奪

同志的就業机會）而避開富爭議性的層面，他們的策略是先將「反性傾向歧視」

和「平等机會」的哲學寫進法律㆗，其他的可㆒步步爭取，為此他們甚至會同意

將㆒些豁免項目（如基於真誠信仰的差別對待不算歧視）。然而㆒旦背後的哲學

和精神合法化，同志運動自然會執著這種哲學並將其應用範圍逐步擴大，當然每

㆒步都可能要劇烈的鬥爭，但他們可振振有辭㆞說：『平等机會的精神是政府肯

定的大原則，當年的豁免項目其實與它不符，只是因為某些特權組別當時仍有影

響力，權宜之計而已。現今社會愈發開明和進步，我們實應全面實行平等机會的

精神（如實行多元化婚姻）。』那時任何不同的聲音都會佔㆘風。所以現在看起

來最後必然衝擊家庭制度，這種影響是有前面的實例可援，並非完全空想的。當

然對某些㆟這種影響正是他們的希望所在，但對持守傳統家庭制度的㆟來說，這

些副作用是極為危險的。強逼他們接受反性傾向歧視法例實在是極度踐踏他們的

信念。

第㆕，可行性的問題：從實際執行法例的角度看，甚么㆟可受反同性戀歧視

法例的保障呢？正如同志運動所言，同性戀者的外表、行為和常㆟㆒樣，那執法

                                                
15 同志群體在政治㆖和傳媒㆗也有很大影響力。



9

者如何辦別當事㆟是否他要保護的對象呢？只要宣告自已是同志便可？這似乎

太「兒戲」了，但難道我們要求驗証嗎？但就算我們可當 確定當事㆟有和同性

發生過性行為，但如何界定他/她是否同志呢---- 是指㆒種不可變的性傾向，抑

或曾和同性曾發生性關係便是同志？或謂：『那有非同志會自認是同志呢？所以

「自我承認」已是足夠的標準了。』這在正常情況㆘不錯，但在經濟低迷的日子，

失業與否的分別可大呢？加㆖社會對同志的日漸接納，冒稱同志的可能性真的能

排除嗎？假若這可能性不能排除，那「反同志歧視」和「反自稱自稱自稱自稱同志者歧視」有

分別嗎？16

反性傾向歧視的教育？

平等機會委員會回覆明光社的信㆗提到，㆖㆒次諮詢期內收到的意見書，八

成以㆖是反對制定反性傾向歧視法例的，但它們大多贊成反性傾向歧視的教育。

這其實不足為奇，若不談具體內容，「反歧視」和「教育」都是有正面价值涵義

的字眼，誰會說自己是反對「反歧視」或反對「教育」呢？字眼不是問題，重要

的是這些反性傾向歧視的教育的內容內容內容內容是甚么？

這裡平等機會委員會面對的問題可不少：是否應開宗明義正常化同性戀行

為，而攻擊普羅大眾對同性戀的价值判斷呢？當然不妥當—這樣自揭底牌很易招

致攻擊和激烈反應。那另㆒個可行策 是『只講事實，不談价值』吧？但事實的

鋪排離不開价值判斷，且常有兩面。以政務科的單張為例，它有㆒段論到『有關

同性戀和雙性戀的誤解和事實』，其㆗㆒誤解是『同性戀者都是濫交的』，而相應

的事實則是『濫交與個㆟的性傾向並無關係，異性戀者也可以是濫交的。』『並

無關係』這㆕個字可圈可點，以㆖的「事實」從邏輯角度來看或許對，但從統計

學角度來看則錯得很！多次的調查顯示同志的性伴侶數目常達數百，而異性戀的

則不足十。

例如我們看看這個表（基於美國最近的調查）17：

同性戀 異性戀 同性戀對異性戀的

比例

男性㆟口比例 2.8% 97.2% 1: 35

女性㆟口比例 1.4% 98.6% 1: 70

平均性伴侶數目(㆒
生)

50 4 12: 1

完全忠於伴侶 < 2% 83% 41: 1

平均性伴侶數目(過
往 12 個月)

8 1.2 7: 1

                                                
16 我在這裡提的問題都不能應用到「反性別歧視」㆖：有數據支持女姓的經濟㆞位較低、女性

有易辨別的特徵、男女平等的理想普遍被接受…
17 Jeffrey Satinover, Homosexuality & the Politics of Truth (Hamewith, 1996), p.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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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數據顯示濫交與否與性傾向在統計學㆖大有關係，那單張所呈現的「事實」

是否只是正常化同性戀和雙性戀的宣傳？難道政府變了同志運動的喉舌？又或

者同志運動的宣傳已將我們完全洗腦？

再看另㆒個「事實」：『㆒個㆟的性傾向不會直接影 他/她感染愛滋病病毒

的机會。』它進㆒步指出在香港，患愛滋病的異性戀者比非異性戀者為多。根據

1997 年 1 月 29 日的明報，愛滋病的感染途徑的分佈如㆘：

傳染途徑 感染數目

異性戀 389

同性戀 195

雙性戀 46

其他 84

總數 776(?)18

報紙的小標題也是說『異性性接觸感染最多』，看起來單張所言乃不爭的事實。

但只要想㆒想：同志加㆖雙性戀者最多佔㆟口 10%，總數是異性戀者的九分之㆒

(11%)，但他們患愛滋病的是異性戀患病數目的 62%，所以他們患愛滋病的風險

比異性戀者高五倍有多！19單張竟然說『㆒個㆟的性傾向不會直接影響他/她感染

愛滋病病毒的机會？』這不單止扭曲事實，更是輕率處理與市民生命攸關的資

訊。這是「平等机會」的代价？

其實愛滋病以外，同性戀生活方式也有很多健康方面的問題，根據 Satinover

醫生的總結20，同性戀者常面對以㆘問題：

- 建立或保持成功婚姻的機會大為降低

- 預期壽命短 25-30 年

- 長期、可致命的肝病—有傳染性的肝炎，患肝癌的機會增加

- 必然致命的免疫病

- 經常致命的直腸癌

- 多方面腹部的（及其他）傳染病

- 比常㆟高得多的自殺率

- 至少有 50%機會在經過漫長及昂貴的治療後才死亡

                                                
18 明報這數字比各項目加起來的總和(714)大，但這並不影響文章的主要論點。
19 10%的比例是參考金賽(Kinsey)1948 年的報告而得的，但他的研究已大受質疑，很多近年美國

的調查顯示，男同志佔㆟口的比例不超過 3%，而女的若 1%-2%。參 1990 National Health Interview
Survey [conducted by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and the 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若香港的同志比例相仿，那他們患愛滋病的風險比異性戀者高廿倍有多。在外國多項

醫學報告的結果也大同小異。
20 Jeffrey Satinover, Homosexuality & the Politics of Truth (Hamewith, 1996), p.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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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都有很多醫學文獻支持21，若平等機會委員會那麼熱衷宣揚關於同性戀的事

實，為何不提以㆖的事實？有㆟或者會質疑，我提的「事實」其實也是滲透著反

同性戀的价值觀的，所以也不是㆗立的。我不在這裡爭論這點，但若兩方面的「事

實」都離不開意識形態，那政府似乎宣傳那㆒方都不妥當，那為何要強出頭呢？

或許讓民間社會的不同聲音自由辯論更好吧？（事實㆖香港的電台、報紙和電影

已有大量平等機會委員會那類的「教育」，而任何批評同志運動的㆟士都要承受

巨大心理壓力。）

既然只是小小的單張便這麼多問題，我們實在不得不小心察看平等机會委員

會的「教育」，看看它會否變成了某種价值、意識形態的宣傳，所以我們對它的

資助計劃的提問是建基於合理的疑慮的。例如我們希望知道：『平等机會委員會

會否直接資助同志組織？』（外國的經驗告訴我們，很多同志運動的資源都來自

這類委員會。）此外這些教育的方針、具體內容和价值觀又是甚么？

總結

我的立場可能不易明白：我政治㆖開放，但文化、道德㆖保守。22我信仰的

內容(相對㆞)保守，但我對信仰的態度是開放的。我對㆟權的立場沒有改變，但

我仍質疑反性傾向歧視法例，這是因為我認為它不單單是㆟權的問題。我堅決反

對無理剝奪同志的基本㆟權，所以我不反對在推動㆟權教育時強調我們不應鞭撻

和傷害同志（但也應提及很多會受歧視的組別）；然而我不認為政府應貿貿然走

㆖全盤正常化同性戀和雙性戀的不歸路。

                                                
21 另參 Thomas E. Schmidt, Straight & Narrow?  Compassion & Clarity in the Homosexuality
Debate (IVP, 1995), ch.6.
22 我認為正因正因正因正因社會有自由，㆒定程度的道德共識更形需要，極端自由主義衍生的道德虛無主義

最終只會摧毀自由社會的根基。



就近日傳媒批評明光社就近日傳媒批評明光社就近日傳媒批評明光社就近日傳媒批評明光社「同性戀的真相」單張的回應「同性戀的真相」單張的回應「同性戀的真相」單張的回應「同性戀的真相」單張的回應

　　由於近期㆒些組織在宣傳同性戀問題時，所提供的資料並不全面，所用數據

亦缺乏有力的研究調查支持。本社從外國㆒些有份量的網頁及書籍，蒐集了㆒些

有關同性戀問題的資料製成單張，希望大家能從不同角度更全面了解問題。但部

份傳媒在引述該份單張及本社的回應時斷章取義，甚至歪曲原意，以㆒些不正確

的資料對本社展開批評，而平等機會委員會亦指我們歧視同性戀者，明光社有以

㆘澄清：

１單張內從沒有指１單張內從沒有指１單張內從沒有指１單張內從沒有指「很多」同性戀者皆由於受父母虐待所至「很多」同性戀者皆由於受父母虐待所至「很多」同性戀者皆由於受父母虐待所至「很多」同性戀者皆由於受父母虐待所至

　有報章指我們的單張「又指同性戀者幼時多受父母離異多受父母離異多受父母離異多受父母離異影響﹐影響心理及

日後的性取向」奇怪的是單張內並沒有出現過㆖述字眼，我們只提及「可能可能可能可能

是同性別父／母對孩子有意或無意的疏忽或者虐待所致」而單張內亦提及

其他不同的可能成因，本社從沒指同性戀是受某單㆒原因所影響，而是引述有

學者指出，其㆗㆒個可能的成因是由於童年時受到創傷，影響其心理發展所

致，單張㆗其實列舉了其他不同的可能成因，而我們亦深信每個個案有其不同

成因，但希望公眾不要忽略任何可能性。

２單張指同性戀患愛滋病的２單張指同性戀患愛滋病的２單張指同性戀患愛滋病的２單張指同性戀患愛滋病的「比率較高」而不是「比率較高」而不是「比率較高」而不是「比率較高」而不是「數字較多「數字較多「數字較多「數字較多」

　有報章指我們的單張「內裏直指『同性戀者患㆖愛滋病﹑直腸癌遠較異性

戀者為高』」，參照原文是「我們發現同性戀者患㆖某些疾病的比率比率比率比率，如

愛滋病及直腸癌等，便遠較異性戀者高」我們強調的是比率比率比率比率而不是數字。

本社在回應記者查詢時已清楚解釋「比率較高」比率較高」比率較高」比率較高」與「實際數字較多」兩者的差

異，但報章在引述原文及本社回應時卻遺漏了最重要的兩個字――比率比率比率比率，差之

毫釐，謬之千里！

根據 2000 年 9 月的數字，因異性性接觸感染愛滋病有 854 宗，因同性性接觸

感染的數字是 293 宗，約為 3 與 1 之比，但據外國研究顯示，同性戀只佔㆟口

的 2％至 4％（香港並沒有科學化的研究，㆒般同性戀組織所指有 10%並無有

力之調查數據支持），若以㆟口約為 24 比 1 計，同性戀者患愛滋病的風險的確

較高。

　此外，美國權威醫學期刊庫 PubMed 亦指出”Millions of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are HIV-infected; 90% of them are liv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Other heavily

affected groups are homosexual males, drug addicts, workers in the sex industry

and other fringe groups.”(http://www.ncbi.nlm.nih.gov)

有研究亦指出由於肛交很容易損害直腸內膜，而直腸充滿細菌，容易造成感

染，增加患直腸癌的機會。（Jeffrey  Satinover, Homosexuality & the Politics of Truth，Hamewith,

1996, P.51）



3 提醒公眾某個族群患㆖某種疾病機會較高不等如歧視提醒公眾某個族群患㆖某種疾病機會較高不等如歧視提醒公眾某個族群患㆖某種疾病機會較高不等如歧視提醒公眾某個族群患㆖某種疾病機會較高不等如歧視

對於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胡紅玉批評我們只依照自己的價值觀去將某㆒種

疾病和某㆒族群扯㆖關係，容易令社會排斥他們，以及報章指我們歧視同性

戀者，本社不敢苟同。

本單張其㆗㆒個目的是由公共衛生角度提醒公眾有關風險，正如有研究指學

歷低的㆟患老㆟痴呆症較多，吸煙者患肺癌機會較高，正是指出㆒些值得留

意的問題，例如留意㆒些生活模式或性行為模式與某些疾病的關連，與歧視

扯不㆖關係，問題的核心應是資料是否準確。根本㆖㆒些關懷愛滋病的團體

亦指出有７個愛滋病的高危社群，當㆗包括男男性接觸者。近年患㆖愛滋病

的㆟數不斷㆖升，令㆟憂慮，但更令㆟憂慮的是在宣傳關懷愛滋的策略㆖，

只強調使用避孕套就是安全的性行為，而不再提醒公眾某種性行為模式――

如濫交和肛交是高風險的，即使使用避孕套去濫交和肛交並不㆒定安全。而

㆒些有關關懷愛滋的宣傳，竟形同宣揚同性戀，此外，更以歧視為藉口阻止

其他㆟提醒公眾有關風險，恐怕只會令愛滋病的擴散更快更廣！

４反對某些行為不等如歧視４反對某些行為不等如歧視４反對某些行為不等如歧視４反對某些行為不等如歧視

至於有記者問及本社總幹事個㆟對同性戀的看法，總幹事表示個㆟不贊成同

性戀行為，正如不贊成㆒些㆟包㆓奶、嫖妓或濫交，社會應容許每個㆟表達

他對㆒些倫理行為的立場或意見，不應將不同意某些行為等同歧視。

我們雖然不贊同某些行為，如吸毒、婚前性行為、濫交、嫖妓和同性戀等，

但我們反對的只是這些行為，對於身處其㆗的㆟，我們是十分認同社會㆟士

應盡量施以援手，例如關懷愛滋病㆟，協助未婚媽媽、協助吸毒者及罪犯改

過自身等。同情弱勢社群，不等如要贊同他們所做的㆒切。我們認同所有㆟

有基本的㆟權，亦不贊成任何㆟惡意傷害同性戀者，但不等如我們不能提出

㆒些客觀的證據，指出形成同性戀的原因和某些性行為模式的危機。

５要尊重社會㆖對同性戀有不同的立場５要尊重社會㆖對同性戀有不同的立場５要尊重社會㆖對同性戀有不同的立場５要尊重社會㆖對同性戀有不同的立場

　　　    我們相信社會大眾同意將同性戀非刑事化，亦同意同性戀者亦擁有基本的

㆟權（如言論自由、選舉、教育、醫療和社會福利等權利），但不等如同意

政府協助宣揚同性戀，並偏幫㆒些團體散佈㆒些不全面的資料，以及向心

智未成熟的青少年鼓吹仍有很大爭論的同性性行為。由於香港缺乏有系統

的研究，政府或公營部門不應單方面採納支持同性戀團體所提供的資料以

及所謂調查。有關同性戀的成因在醫學和心理學㆖仍有不同意見，不應單

方面採納認為同性戀是先㆝的論調，應參考多些不同專家和書籍的意見，

或委託獨立的機構進行研究，以及參考外國不同角度的研究成果。而在討

論同性戀問題時應參考贊成和反對兩方面的理據和意見。不應隨便將對同

性戀的不同立場㆖綱㆖線為歧視，並企圖用行政或立法手段阻止持異見㆟

士發表意見。



６反對特別為同性戀者通過６反對特別為同性戀者通過６反對特別為同性戀者通過６反對特別為同性戀者通過「反性傾向歧視」條例「反性傾向歧視」條例「反性傾向歧視」條例「反性傾向歧視」條例

有關性傾向仍是㆒個很有爭議性的議題，按外國經驗，通過所謂「反性傾向歧

視」之後，同性戀者便會以此作為要求結婚、領養的理據，並硬性規定要在小

學、甚至幼稚園向學生宣傳同性戀是正常行為，禁止教師和社會㆟士公開反對

同性戀，然後便是挑戰㆒夫㆒妻制，隨之而來亦是㆒連串同性戀者聲稱被歧視

的訴訟，推而廣之，孌童僻、亂倫和㆟獸交者亦可以用性傾向為理由，提出他

們應免受歧視的訴求。社會大眾有必要知道究竟所謂「反性傾向歧視」背後的

隱藏議程是什麼。而不是貿然接受㆒些對整個社會的道德和價值觀影響深遠的

法例。

對於部份傳媒的報導斷章取義，本社深表遺憾！本社的單張在刊印前亦徵

詢過㆒些專業㆟士的意見，由於有關問題頗有爭論性，本社在介紹不同的研究

時，亦樂意進行理性的討論，而不贊成只抽取片言隻語，忽視㆖文㆘理的關係

便展開批評。本社蒐集了㆒些關於同性戀問題的書籍和資料，歡迎親臨本社或

到本社網頁瀏覽：：：：http://www.truth-light.org.hkhttp://www.truth-light.org.hkhttp://www.truth-light.org.hkhttp://www.truth-light.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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